河南工学院考试成绩更正单

	课程名称
	
	课程

代码
	
	学年

学期
	20  —20  学年

第  学期

	学生姓名
	
	学号
	
	班级
	

	错误成绩
	
	正确成绩
	

	错误原因

（详细说明）
	根据《河南工学院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规定，如需更改成绩，请注意以下内容：

1.任课教师无特殊原因未在规定的时间内录入成绩；因任课教师过错而错录、漏录学生成绩且在规定的录入截止时间前未更改的；按一般教学事故处理；
2.因任课教师错录、漏录学生成绩而影响学生正常补考、重修及学籍异动的，按严重教学事故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任课教师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（部）

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教务处

领导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签  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